
台 灣 糖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標案之投標文件圖像化參考範例 

 

編

號 

投標 

文件 

辦理

依據 
說明 圖像範例 

一 

身份

證明

文件 

投標須

知 第

5、6 條

及第 12

條第 2

款第 4

目 

自然人應檢附國民身

分證影本， 未 檢 附 資

格證明文件者，屬無效

標。 

 

  

 
 

一

之

一 

身份

證明

文件 

投標須

知 第

5、6 及

第12條

第 2 款

第 4 目 

法人應檢附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營利

事業登記證依法不得

再作為證明文件），

未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者，屬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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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投標 

文件 

辦理

依據 
說明 圖像範例 

 

二 

押標

金票

據 

投標須

知第 10

條第 2

款、第

12 條第

2 款第

1 、 11

目 

1. 限以銀行、信用合

作社或農、漁會信

用部為發票人所開

立之即期支票、本

票、劃線保付支票

或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匯票繳納押

標金，上述票據毋

需載明受款人，如

載明受款人時，應

以本區處「台灣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

○區處」為受款

人，若受款人非台

糖公司○○區處，

應經所載受款人背

書。 
2. 押標金不足或未附

押標金或所附票據

不合規定屬無效

標。 

 

三 
投標

單 

投標須

知第 11

條第 1

款、第

12 條第

2 款第

3、8 目 

1. 在投標單載明投

標人姓名、住址、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並加蓋印章。 
2. 未簽名或蓋章者

屬無效標；簽名或

蓋章模糊不清無

法辨認者，視同未

簽名或未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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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投標 

文件 

辦理

依據 
說明 圖像範例 

三

之

一 

投標

單 

投標須

知第 11

條第 1

款、第

12 條第

2 款第

3、8 目 

1. 為法人者，應載明

法人名稱、法人登

記證明文件所載之

代表人姓名、住

址、登記文件字

號，並加蓋印章。 

2. 未簽名或蓋章者屬

無效標；未簽名或

蓋章或簽名與印章

非同一人者；簽名

或蓋章模糊不清無

法辨認者，視同未

簽名或蓋章，或一

人投 2 標以上者，

或同一標封內寄 2

標以上者，均為無

效標。 

 

三

之

二 

投標

單 

投標須

知第 11

條第 2

款、第

12 條第

2 款 1、

2 目 

1.投標價（固定年租

金）應以中文大寫，

並不得低於標租底

價。 

2.投標單未填標價或

投標價加註附帶條

件或經塗改未蓋章

或其字跡欠明，汙染

難以辨認或未以中

文大寫者，屬無效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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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投標 

文件 

辦理

依據 
說明 圖像範例 

三

之

三 

投標

單 

投標須

知第 11

條第 2

款、第

12 條第

2 款 2

目 

1. 投標金額應以中文

大寫書寫，並不得

低於招標底價。 

2. 投標價加註附帶條

件或經塗改未蓋章

或其字跡欠明汙染

難以辨認或未以中

文大寫者，屬無效

標。 

 

三

之

四 

投標

單 

投標須

知第 12

條第 2

款第 9

目 

投標單須有加蓋本公

司 OO 區處印記之標

單，使用自行影印本公

司 OO 區處發售之標

單或塗改標單字句者

屬無效標。 

 

四 
投標 

信封 

投標須

知第 11

條第 3

款、第

12 條第

2 款第

6、7 目 

1. 未使用規定投標信

封、封口未密封或

封口破損可疑，足

以影響開標決標

者，屬無效標。 

2. 投標信封未寄至指

定郵政信箱或逕送

本公司 OO 區處或

持送開標場所者，

屬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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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投標 

文件 

辦理

依據 
說明 圖像範例 

五 

投標

人聲

明書 

投標須

知第 11

條第 1

款、第

12 條第

2 款第

3、5、8

目 

1. 應載明投標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法人名稱、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所

載之代表人姓名、

登記文件字號，並

加蓋印章，未簽名

或蓋章或簽名與印

章非同一人者；簽

名或蓋章模糊不清

無法辨認者，視同

未簽名或蓋章，屬

無效標。 

2. 聲明事項答「是」

或未答者或內容有

誤者，屬無效標。 

 

註：本範例僅供參考，如有疑義應以辦理招標之單位解釋及招標當時之投標須知及相關文件之

規範為準。 

 


